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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何臺灣勞工退休金最終會採取確定提撥制（defined-contribution,	DC）

的個人帳戶制度呢？而此種轉變單純是因為臺灣勞工無法有效動員所造成的

嗎？為何臺灣的企業年金（corporate	pension）體系1一直以來是處於低度發

展情況呢？而企業年金從確定給付制度（defined-benefit,	DB）轉變成為確定

提撥制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轉變嗎？一般而言，解釋政策發展都會回到社

會科學的傳統辯論，即是行動者是否具有改變社會結構主動能動性，進而促

成政策發展和制度變遷；抑或受到結構的限制，行動者並不具有主動性，政

策發展與制度變遷是結構的功能性結果。

同樣的爭論亦發生於解釋社會政策發展理論中。著重「結構」變遷對福

利國家影響的工業主義邏輯（the	logic	of	industrialism）（Wilensky,	1975）和結

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Gough,	1979;	Offe,	1984），忽略行動者

的重要性，亦無法解釋跨國差異。以行動者為理論基礎的權力資源理論（the	

power	resource	theory）（Esping-Andersen,	1990;	Korpi,	1983;	Stephens,	1979）

和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ed	approach）（Evans,	1995;	Evans	et	al.	eds.,	1985;	

Skocpol,	1992），強調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包括像是工會、

國家官僚或是公民團體等。但是此種觀點忽略影響行動者偏好形成與策略的

結構性條件。這兩種理論觀點，都無法解釋為何臺灣在 1980年代時採取 DB

1	 	企業年金（corporate	pension）（亦可稱為職業年金（occupational	pension））的定義，主要
是採取 Immergut	and	Andersen（2006）對不同年金制度的分類。而這也是目前被廣泛用來
分類年金制度的定義。她們將不同的年金制度依據柱（pillar）和層（tier）進行分類，「柱」
主要係指不同的部門，包括分別是公共年金體系、企業（或職業）年金體系和私人年金體

系；而「層」則係指不同的年金給付模式，包括第零層的選擇式（所得調查模式）、第一層

的最低給付和均一給付、第二層的所得相關和第三層個人帳戶的一次給付。而不同的柱與

層也就是呈現著年金制度的內在邏輯。也就是說，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即是以第二柱

為主，主要是由企業所提供的，其財務多是透過企業和勞工共同負擔，國家多扮演一個規

範者（regulator）的角色。因此根據此一對年金制度的定義與分類，在臺灣的制度脈絡中，
企業年金主要是指涉以前勞動基準法中的勞工退休金以及目前勞退金新制，主要是政府強

制規定企業必須提撥，同時其給付是屬於一次給付的，也就是屬於第二柱第三層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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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勞退金制度，而在 2005年時卻採 DC制的個人帳戶制度。

本文認為行動者的偏好形成與策略是建立在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結構脈絡

中。忽略此結構性條件，不僅使得分析者無法根本性地瞭解行動者的偏好形

成與策略，同時也無法瞭解為何臺灣勞工低度動員。為了解釋此一根本性問

題，應瞭解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型體制（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的結構與本質，從而分析行動者（國家、勞工和企業）對企業年金的偏好以

及互動策略，特別是「國家」做為制度協調者如何影響和調控企業年金體系

發展。

本文主要論點是臺灣以中小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是建立在依賴彈性

化勞動市場與生產網絡作為比較制度利益的基礎上，而強調追求短期利益。

在此結構中，企業年金即被視作是財務負擔。國家作為主要的制度協調者，

採取自願主義的企業年金體系，盡可能避免對中小企業造成過重的財務負

擔。在1970年代末期，國家企圖透過勞動基準法制度化勞工退休金（舊制），

作為產業升級以及回應美國政治壓力的策略，但是卻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結構

與企業年金體系之間的「制度性錯置（institutional	misfit）」，使得勞退金舊制

成為一種虛幻的泡沫。從 1990年代初期開始的勞退金改革，即是行動者（特

別是國家）企圖在勞退金與資本主義結構之間尋找一個制度均衡。在民主化

之後，國家必須考慮勞工退休安全保障，以爭取勞工支持和選票，同時也需

要避免造成企業過重的勞動成本負擔以損及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發展。因

此個人帳戶制度旋即成為主要的制度選擇。而 DB制的附加年金保險，只是

為了避免政治責難和敷衍勞工的虛幻承諾，從未成為真正的選項。

本文的第二部分著重於理論的討論，也就是結構與行動理論觀點之間的

辯證，從而提出「結構中的行動者（actors	within	structure）」的觀點，以強

調行動者與結構之間的互動，並且指出行動者的偏好以及互動策略會因所處

之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第三部分，則是從歷史結構脈絡分析臺灣企業年金

和勞動基準法中勞退金舊制為何呈現低度發展，並且指出勞退金舊制和臺灣

中小企業主導的發展型體制之間是呈現「制度性錯置」現象。第四部分，會

把焦點放在勞退金的改革，本文企圖指出個人帳戶制度的興起主要是國家為

了解決之前企業年金和生產體制的制度性錯置。最後，則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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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回「行動—結構」的再辯證： 
「結構中的行動者」

此一部分，將著重福利國家理論中結構與行動理論觀點的辯證。前者，

如工業主義邏輯和馬克思結構主義；後者，如權力資源理論和國家中心主

義。結構觀點認為行動者是受限於其所處的結構性條件，而無法改變結構，

卻落入功能主義的陷阱；以行動者為分析基礎的觀點，則是認為個人或是組

織作為主要的行動者，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與策略改變國家政策、甚至

其所處的結構，但是缺乏對結構的分析，而無法釐清與瞭解行動者偏好的形

成與策略是如何隨著鑲嵌於結構之中。最後本文將嘗試提出「結構中的行動

者」觀點，將行動者置於結構當中，解釋行動者的政策偏好、政治利益以及

其行動策略。

一、結構—福利國家的功能性興起

結構，不論是工業化或是資本主義，被認為是福利國家興起的功能性條

件。Wilensky（1975）的工業主義邏輯論認為工業化根本性地改變了社會結

構各層面。勞動商品化帶來社會風險（social	risks），且家庭結構轉變，弱化

家庭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因此，國家必須建立社會保險體系作為解決社會

風險的補償性措施。簡單地說，社會政策是國家在社會結構轉變中的功能性

補償。

結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核心目的在於資本積累，而福利國家對

於此一核心目的則是具有雙重但是矛盾的功能存在（Gough,	1979;	Offe,	1984）。	

因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所得分配不均的困境，而削弱國家合法性

（legitimacy）基礎，因此國家透過所得重分配政策重新獲得合法性基礎；但

是消費性的重分配政策卻削弱資本積累的功能。此一雙重且矛盾的功能成為

解釋福利國家興起以及其危機的主要原因。

結構觀點強調「結構」對福利國家興起的重要性，也意味著行動者並不

具有足以改變結構的能動性。但是，同時這也隱含著「差異」的消逝，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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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有類似的結構性條件時（如工業化轉型、資本主義結構），即會有必然

的結果出現。如為何兩個國家擁有類似的結構性條件時，會有不同的制度結

構方案出現呢？如臺灣與韓國雖然其工業化程度以及發展策略都相當類似，

但是兩國因企業體系的差異，而分別採取稅收優惠政策和策略性貸款以促進

其特定產業的發展（Cheng,	1990;	Fields,	1995）；抑或臺灣與南韓的工業化

程度類似，但是臺灣先以公共年金為主，而南韓則是以企業年金為主（Yeh,	

2014）。基本上，結構觀點無法解釋特定政策的制度設計，如為何勞退新制

採取 DC制？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結構觀點缺乏對行動者的分析。一般而

言，政策設計都會直接涉及誰得到利益、誰必須付錢以及甚至是行政由誰負

責的問題。而這就會牽涉到行動者的偏好形成以及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平衡關

係與策略互動。此種對政治過程的忽略，也隨之帶動社會政策理論對行動者

的重視。

二、行動：權力資源理論與國家中心主義

行動，通常是架構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強調結構性的改變是可被行動者的偏好和互動所解釋，社會政策理論中的權

力資源理論和國家中心主義皆是以此為基礎。

權力資源理論認為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是決定福利

國家發展以及制度結構差異的主要決定性因素（Korpi,	1983;	1989;	Stephens,	

1979）。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會形成兩種利益衝突且對立的階級：

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在市場領域中，資本階級擁有生產工具以及所有權；

在政治領域中，勞動階級有投票以及組織集體行動的權利。也就是說，資本

階級與勞動階級各自擁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權力，影響政治與市場分配的結

果與條件。在理性的情況下，為了解決勞動商品化所帶來的問題，勞動階級

傾向透過政治權力影響市場分配過程，並且擴張社會政策以及促使國家達成

充分就業的目標，以達成所得安全與就業保障的目標。因此權力資源理論認

為勞工動員力量越高（如工會組織率），社會政策去商品化程度或是社會支

出就會越高。就實證上，西方福利國家發展的經驗，也確實證明了此一理論

觀點。Myles（1989）的研究就發現勞工力量越高的國家，其年金給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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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出就越高；Deyo（1989）和 Pempel（2002）則是將其應用於東亞福利國

家研究上，指出東亞國家為了維持其政治的合法性以及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

展策略，而傾向透過國家的政治力量壓抑勞動階級的動員力量以促進經濟發

展，進而解釋東亞福利國家的低度發展。

陳政亮（2010）研究臺灣勞工退休金的文章或多或少也隱含著權力資源

理論的色彩。他將臺灣勞退金從以往DB制轉往以DC制為基礎的個人帳戶制

度，歸咎於勞動階級動員的失敗。就如，他指出在 1990年代時的幾次勞工運

動與資本和國家的對抗，暫緩臺灣新自由主義的擴張，但是「他們的行動，

是在國族主義的威力下、在企業廠場工會的限制中、在勞、資、政三方架構

裡、在資本與國家逐步夾擊之際、最後，是為（新的）國家統合主義架構所

吸納，成為國家的一部分」（陳政亮，2010:	47）。這樣的說法，某種程度而

言也就是認為傾向資本階級的資本主義結構是可以透過勞動階級的「行動」

加以改變的。

看似權力資源論可以解釋為何勞退金採用確定提撥制，但是，其卻有結

構性的問題存在。第一，它無法更進一步解釋為何東亞福利國家的勞動階級

的動員力量是相對較弱，主要是因為它將勞工力量當作是給定的自變項。第

二，權力資源理論認為企業和勞工的二分法與其偏好形成是鑲嵌在資本主義

結構之中，也就是行動者的政策偏好與經濟利益是理論與結構給定的，這忽

略了資本主義結構具有多樣性的可能。但是近來比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觀點則是認為不同資本主義將會結構化出不同行動者政策偏好與經濟利益

（Hall	and	Soskice	eds.,	2001）。換句話說，權力資源理論忽略行動者的政治利

益和偏好以及政治策略是受限於其所處的「結構」。第三，它將國家視作是

企業與勞工之間權力平衡關係的制度性結果（Korpi,	1989），而非行動者。但

是，從 1980年代開始，許多研究已經指出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結果可以歸

因於國家作為主導性的行動者，進而有效地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協調問題，包

括如有效的壓抑勞工力量和透過補貼或是政策貸款促進策略性產業（Cheng,	

1990;	Haggard,	1990;	Wade,	2004）。因此，「企業—勞工」的二分法很容易忽

略其他行動者影響政策發展的可能性。

上述幾種理論觀點都將「國家」視作制度結構，因此國家並不具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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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1980年代逐漸興起所謂的國家中心主義（Evans,	1995;	Skocpol,	1985;	

1992;	Skocpol	and	Amenta,	1986）。其核心論點在於國家能夠有效控制國家疆

界和統治其人民的行動者（或組織），且能夠具有自主性地制訂政策與追求國

家目標，並藉此強化國家組織和部門的利益，而非僅是反映社會團體、階級

或是社會的需求或是利益而已。然而，此種論點過度放大國家角色，反而忽

略國家自主性並非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Therborn,	1986）。因此，國家中心

主義論者適當的修正此一理論缺口，指出國家自主性是隨著其國家結構（如

憲政結構）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國家自主性

是鑲嵌於政治制度與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上（Evans,	1995;	Skocpol,	1992;	

1995）。2「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即是被用來形容此一現象

（Evans,	1995）。在此理論前提下，社會政策的結構即會受到過去國家形成

（state	formation）、國家結構、政黨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影響（Skocpol,	

1992;	1995）。

就此觀點而言，國家在其國際經濟體系中，為有效地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3國家官僚會採取特定發展策略以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國家建構（state	build-

ing）的目標（Evans,	1995;	Skocpol,	1985）。此種觀點不僅被應用於解釋東亞

國家的政府如何在後進追趕的過程中扮演主導性的角色，透過扶植策略性產

業以及創造適合資本投資的社會環境與制度以促進經濟發展（Evans,	1995;	

Wade,	2004）；同時也被用於解釋東亞社會政策發展與發展主義（developmen-

talism）的特色，瞭解國家為經濟發展如何促進勞動商品化（如透過基礎教

育）、壓抑勞工運動以及盡可能避免國家在所得重分配政策上的角色（Holli-

day,	2000;	Lee	and	Ku,	2007）。

唐文慧和葉書毓（2006）也採取此種觀點解釋臺灣國民年金和勞退新制

立法過程的差異。她們認為在國民年金的推動過程中是由以經濟發展為主的

2	 	而此種修正後的觀點也被稱為「政體中心觀點（polity-centred	approach）」（Skocpol,	1992;	
1995）。但是，底下為了方便，文中統稱為國家中心主義，在此特別說明之。

3	 	Evans（1995）指出經濟發展和戰爭是國家最重要的兩個主要的目標。特別是經濟發展，因
為經濟發展不僅是意味著國家整體的發展，同時也是其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一

旦經濟發展的目標可以達成，軍事力量以及國內內部穩定也都可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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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建設委員會4作為主導的部門，且推動的社會團體較為弱勢，而使得國

民年金法案在推動過程中面臨重重的困難；而勞退新制則是由勞工委員會5

為主導的部門，但是勞委會的角色是作為利益團體之間的協調者，再加上勞

退新制是由強力的勞工團體所推動，因此可以在 2005年時順利通過立法。

但是，此種觀點卻無法解釋為何在威權體制中社會官僚支持 DB制，卻在短

短幾年民主化後支持個人帳戶制，即便勞工反對此制度？為何尋求執政的政

治行動者沒有採取勞工所支持的附加年金制呢？即便是與勞工相對友好的民

進黨？為何，在民主化之後，即便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與勞工團

體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上都有所不同，但是兩黨在此議題上並無太多差

異，且同時都採用類似的策略，企圖以國家發展會議或是經發會凝聚共識，

並以雙軌制避免勞工的抗議，最終盡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責難。

基本上，此種國家中心主義觀點面臨兩個根本性的問題。第一，過度重

視國家結構或是政治制度對行動者政策偏好與行動策略的影響，而忽略經濟

結構的重要性。Immergut（1992:	239）認為國家結構和政治制度只是一種「遊

戲規則（the	rule	of	game）」，並不會預先決定任何的政策結果，而是行動者

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以及互動策略。而行動者的經濟利益多是由其所處的經

濟結構所形塑。因此要了解行動者的經濟利益與偏好的形成，必須要分析其

經濟結構。其次，國家是建立在結構性地依賴資本的基礎上（Przeworski	and	

Wallerstein,	1988）。不論國家意識形態為何，都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發

展以維持其財政基礎（稅收或是借貸）和社會穩定。因此，國家自主性同時

也是鑲嵌於資本主義結構之中。但是國家中心主義觀點不僅忽略資本主義結

構對國家自主性的限制，同時也忽略了資本主義結構是存在差異，且此制度

結構差異不僅限制，同時也形塑國家自主性和其發展策略。

小結：結構性改變並不會自然而然的促進政策形成，而是行動者的一連

串行動所形成的結果；但是，行動者的政策偏好與經濟利益以及其策略互動

並非是給定的處於真空狀態中，而是隨著其所處的結構脈絡有所不同。除此

4	 	現已改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5	 	現已成為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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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不論是結構論（現代化理論與結構馬克思主義）以及行動者中心觀點

（權力資源理論和國家中心主義）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也就是他們都將資

本主義當作一種既定、且具有同樣運作邏輯和形構的結構，而忽略資本主義

制度結構和其運作邏輯的多樣性以及其對行動者偏好與策略的影響。因此，

本文嘗試將資本主義的多樣性結構納入，同時在「行動—結構」的二分對立

中取得平衡，以發展出「結構中的行動者」作為分析架構。

三、結構中的行動者

本文認為政策的形成是行動者策略互動的結果，然而，行動者的政策偏

好與經濟利益和策略行動並非是理論既定的，而是依據行動者所處的結構以

及結構中的位置有所不同。在此一基礎架構上，有兩個部分需要進一步處

理，分別是其「結構」的差異以及行動者如何在不同的結構中有著不同的政

策偏好、經濟利益以及策略行動。

首先，結構，在本文中所指涉的即是資本主義結構，因為社會政策是作

為回應或是促進資本主義中勞動商品化的一種政策工具。因此，行動者在不

同的資本主義結構中的經濟位置影響其經濟利益和（社會）政策偏好，而這

也就是比較資本主義觀點（comparative	capitalisms）（Estévez-Abe	et	al.,	2001;	

Hall	and	Soskice,	2001;	Iversen,	2005）。它強調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	

行動者會偏好特定的制度結構，並透過制度領域之間互相鑲嵌所形成的回饋

遞增機制（increasing	return），進而強化其制度結構的比較制度利益（compara-

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Amable,	2003;	Hall	and	Soskice,	2001）。因此在

不同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具有同樣經濟位置的行動者（如企業），對於

社會政策的理解與偏好就會有所不同。而將資本主義結構帶回分析架構中，

即能適當的彌補過去相關理論忽略資本主義結構的理論缺口。

技術形成制度即是一例（Estévez-Abe	et	al.,	2001;	Iversen,	2005）。以合作

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如德國和日本，其比較制度利益是立基於其行動者之間

長期的合作關係與承諾，進而從內部勞動市場中發展出以企業或是產業為核

心的技術（firm-	or	industry-specific	skills），做為以品質為基礎的產品競爭策

略。因此，企業或國家必須提供長期的就業保障以及所得安全政策，降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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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面臨失業的風險以及補償其面臨社會風險時的所得喪失。因此社會政策被

視作是解決行動者之間經濟協調問題的政策工具。反之，以自由競爭為原則

的資本主義結構中，企業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傾向從外部勞動市場來獲

取人力資源。社會政策並不具有促進技術形成的作用，反而是企業的財務負

擔。從中，可以發現行動者對於社會政策的理解與偏好，是根據資本主義結

構的運作邏輯以及在結構中的經濟位置而有所不同。

在處理完結構的問題之後，隨之而來的問題即是行動者的偏好、利益與

行動如何形成。一般而言，為了維持其生產體系在全球市場中的比較制度利

益，行動者通常會傾向維持生產體系的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Hall	and	Soskice,	2001;	Hall	and	Thelen,	2009）。這有兩個意涵，第一，行動

者的核心偏好是維持制度的存續；其次，制度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為傾向維

持既有制度以延續其權力和資源。

第一，即是行動者如何理解問題以及其政策偏好與利益的形成。因此行

動者會持續地評估既有的制度是否能夠持續性地維持制度結構的運作邏輯以

及維持其既有的利益。一旦既有制度無法有效回應外在的結構性變遷（如全

球化）或受到內生的非既得利益者對制度的挑戰，而影響其制度結構的比較

制度利益或是既得利益者受到挑戰時，那麼行動者就會尋找新的制度均衡

（Hall	and	Thelen,	2009）。因此，行動者對於問題的理解，並非是處於一個真空

的環境中，而是隨著其制度結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對於問題的理解與意

識不同，行動者的政策偏好與行動就會隨之有所不同。而行動者的政策偏好

與利益以及行動是建立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社會建構過程中。

因為現實的複雜社會中，行動者不可能具有完全訊息，其尋找新制度均衡的

過程往往是透過一種持續性的學習過程，包括了解其他行動者的偏好與行動

策略、接收新的訊息和評估新的政策效果等等（Hall,	2005;	Hall	and	Thelen,	

2009;	Scharpf,	1997）。因此，本文對於行動者偏好的形成並非是制度內生給

定、且靜態穩定的，而是從動態歷史過程中，了解行動者對問題的理解與偏

好形成以及其策略行動。

第二，則是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基本上，在非完全獨裁的政治

制度中，政策結果往往是行動者之間策略互動的結果（Scharpf,	1997）。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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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行動者之間的權力並非是均等的，而是因為結構差異而呈現不對稱

的情況。因為在特定制度結構下，會形成特定結構的政治聯盟，並使得特定

的行動者擁有更多的權力。且具有相對權力的政治聯盟或是行動者即會傾向

制定或是形塑特定的政策與制度，以維持其政治和經濟權力（Moe,	2005）。

譬如，戰後東亞發展型體制的結構脈絡中，特別會強調國家有著相對性的權

力能夠調控產業發展和壓抑勞工動運；但是在拉丁美洲國家的結構脈絡中，

國家相對自主性則是被其經濟結構脈絡限制，使其無法有效的調控經濟體系

（Haggard,	1990）。而且就如同 Pierson（2015）所言，行動者之間的權力不對

稱是一種路徑依賴的過程，而非靜態的策略互動。在分析行動者之間的權力

不對稱以及策略互動過程，必須分析其歷史結構脈絡的過程，了解其是如何

制度化與結構化。

「結構中的行動者」的分析架構，企圖從資本主義的制度結構，瞭解行

動者的政策偏好以及行動者之間的策略互動與權力不對稱，以跳脫出「結構	

—行動」的二分。本文認為臺灣企業年金（勞工退休金）為何相對低度發展，

以及其勞工退休金改革為何以個人帳戶制度為主，是根基於臺灣以中小企業

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為了促進此一以中心企業為出口貿易主力的發展型體

制，其比較制度利益是建立在彈性化生產的基礎上，且在威權體制中國家作

為主要的制度協調者，將企業年金建立在自願主義的基礎上，避免對以彈性

為比較制度利益為基礎的中小企業造成財務上的負擔，而喪失其競爭優勢。

1984年的勞基法雖然將自願主義式的企業年金體系轉變成為強制性企業年

金，企圖藉此促進產業升級，卻造成企業年金與生產體系（中小企業為核心

的發展型體制）之間的制度性錯置。1990年代之後，勞退金改革即是行動者

企圖重新尋找制度均衡的過程。一方面，勞工企圖引進DB制的附加年金制，

但是在其權力被收編和被分散化的情況下，使其無法有效地影響國家決策；

另一方面，受到民主化的影響，國家則是希望能夠採取 DC制，讓勞工能夠

領取到勞工退休金以爭取選票，但是同時也希望避免 DB制對（中小）企業

造成過重的財務負擔；最後，企業則是採取綏靖策略（pacification）（Paster,	

2013），盡可能地降低改革所帶來的成本。最後的結果即是國家所主導的DC

制成為主要的制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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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析此一歷史脈絡過程，本研究採用歷史過程追蹤法（historical	

process-tracing	method），主要是透過歷史過程分析以理論為基礎的因果機制

（theory-based	casual	mechanism），解釋特定的歷史結果（Beach	and	Pedersen,	

2013）。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透過歷史過程追蹤法，可以讓研究者透過理論假

設與實際個案歷史追蹤分析之間是否切合，以評估不同的理論在解釋特定現

象的優缺點（Hall,	2008）。因此，在結論的部分將會進一步評估不同理論觀點

對於臺灣勞退金改革的適用性。此外，將分為三個主要的時期：（1）勞動基準

法立法時期以及之前（1990年之前）；（2）勞退金改革的國民黨執政時期；以及

（3）勞退金改革通過的民進黨執政時期。此一界定不僅可讓分析者進一步系統

性地從不同時期的結構脈絡中分析各個行動者對勞退金的偏好以及策略，同

時更為重要的是可作為比較行動者以及政黨在此一議題的差異，藉此作為控

制特定的變項，如政黨差異（如意識形態）和官僚政策偏好與政治等。本研

究的主要資料來源以次級資料，包括新聞資料、政府文件（如立法院公報等）

和歷史文獻（如個人自傳、勞工和企業團體對此議題的相關意見）等為主。

參、臺灣企業年金的制度鑲嵌與歷史源起

此一部分，將會分析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型體制如何影響行動者的偏

好，進而結構化低度發展的企業年金體系。對具有發展型性格的國家而言，

必須建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結構的制度均衡；對企業而言，在中小

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下，其比較制度利益是以彈性化的勞動市場和生產

網絡為基礎，同時強調短期利益，企業年金對企業而言是財務負擔，而非解

決經濟協調問題的制度資源。而此一體制下，勞工力量被壓抑而無法有效地

透過集體動員爭取其權利。其次，本部分將會分析與解釋勞基法的引入，是

國家作為主要的制度協調者企圖透過減少勞工流動率以促進工業升級的政策

性工具。但是，最終結果卻造成制度性錯置，使得勞基法中的勞退金成為虛

幻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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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發展型體制下的自願主義企業年金

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是呈現雙元化的特色：內需產業是以國營與黨

營為主，而以中小企業做為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的核心（Cheng,	1990；陳介

玄，1994）。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日本殖民時代的企業，成為 1950年代進

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的核心，以便支持其戰爭經濟體制（黃崇憲，2010；蔡明

璋，2010）。另一方面，1960年代國民黨政府改採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而

使得臺灣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核心逐漸地轉變成為以外貿導向的中小企業為

主的發展型體制（陳介玄，1994；黃崇憲，2010）。

根基於此一中小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臺灣資本主義制度結構具有

兩個制度特色。第一，利基於追求短期利益的彈性化生產體系。這主要是因

為國有銀行的保守性格，使得中小企業並沒有辦法有效地取得銀行的融資，

而必須依賴非正式的財務來源，而必須去追求短期利益（Fields,	1995;	Hu	and	

Schive,	1998；陳介玄，1994）。因此必須建立彈性化的生產網絡和勞動市場

以促進生產彈性化以及降低生產成本。臺灣企業生產網絡的彈性化是建立在

其協力網絡的基礎上，透過企業之間的垂直分工合作關係，減少企業對固定

資產的投資，同時協力網絡之間的高度競爭以及可替代性可減少生產風險的

制度基礎（陳介玄，1994；潘美玲、張維安，2001）。此外，臺灣勞動市場

主要是建立在彈性化勞動市場，依賴外部勞動市場取得技術勞工（陳介玄，

1994；謝國雄，1997）。因此，國家與企業不需要依賴企業年金作為解決經

濟協調問題的制度性資源。

第二，分散化的中小企業體制以及短期的就業關係使得勞工缺乏一個有

效形成勞工意識的基礎（李允傑，1999）。不僅是因為中小企業林立的臺灣發

展型體制不利於勞工意識以及其集體動員；同時出口導向策略以及為了解決

其政治合法性問題，國民黨政府透過國家統合主義將勞工政治性與經濟性地

納入國家的發展主義體制當中、或透過高壓方式壓抑勞工力量和權利（Ho,	

2014；李允傑，1999；謝國雄，1997），藉此避免勞工運動的興起造成勞動

成本增加而危及其發展型體制的運作。在此一制度結構的限制下，勞工力量

分散、且缺乏集體動員的能力；同時影響勞工在民主化後的權力基礎，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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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集體動員。

根基於此，在以彈性化生產網絡和勞動市場為比較制度利益的中小企業

為主的發展型體制中，企業年金被視作財務負擔，因此國家會盡可能避免對

（中小）企業造成過重的財務負擔而損及其競爭優勢。在此一情況下，企業年

金呈現低度發展的狀態。戰後，1951年時，臺灣省政府提出「臺灣省工廠工

人退休規則」6和「臺灣省礦工退休規則」。這兩條規則主要是以行政命令「鼓

勵」民營工廠建立退休制度。7因此除了大企業與國營企業之外，一般中小

企業多未執行（詹火生、林昌勳，2002）。且在 1960年代之後，勞力密集的

出口導向策略使得企業與國家更不願意設立企業年金，以避免企業年金所產

生的財務負擔而損及經濟發展。因為在此一經濟發展策略下，主要的比較制

度利益是透過人力密集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中小企業財政能力也相對較低，

而難以承擔過重的勞動成本。結果即是從 1960年代開始，雖然國家對企業

年金的規定有多次的修正，8但是企業年金一直都呈現低度發展的狀態。

小結：1984年「勞動基準法」實施之前，臺灣企業年金體系是建立在「自

願主義」的基礎上。具有發展主義性格的國民黨政府不願意透過強制性立法

促進企業年金；且以彈性化為比較制度利益基礎的發展型體制下，中小企業

無能力、也不願意負擔企業年金的成本。9對臺灣的企業而言，企業年金是一

種財務上的負擔，而非解決經濟協調問題的制度性資源。其結果即是，企業

6	 	主要是在於補充「工廠法」中所無的退休金規定，因此其適用對象僅包括適用工廠法的廠家。
7	 	根據「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的第 11條規定，工廠辦理工人退休時，其退休金應自退
休之日起一個月內發給。但是，綜觀「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並沒有對雇主有強制提

撥退休金義務之規範，因此無法確保雇主有提撥退休金給於其勞工，僅能依賴雇主的自我

意願。

8	 	如 1963年修正所得稅法，增列第 33條有關營利事業提列職工退休金準備之條文，此一規
定准許營利事業將未來應支付的退休金，得逐期以當期費用列支（所得稅法，1963）。1972
年起，國民黨政府開放經營中長期資金的信託投資公司，准許開辦退休儲蓄信託業務（所

得稅法，1972）。1977年時，政府修正所得稅法第 33條，允許營利事業單位提撥職工退休
金準備之幅度可以從 3%提高為 4%（所得稅法，1977）。

9	 	這一點，發展主義式的國民黨政府亦有意識到。1982年時，時任經濟部長的趙耀東就曾明
白地表示，臺灣的經濟結構主要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因此，提高勞動成本會影響臺灣經濟

體系的穩定。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71卷，67期（立法院公報處編，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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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的涵蓋相當有限。由於年代久遠，並無相關的統計資料顯示其實際執行

的情況。但是根據 1984年「臺灣省勞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勞工所屬之企

業有建立退休制度者之比例為 23%，且以大企業和公營企業居多（詹火生、

林昌勳，2002）。

二、勞工退休金舊制—制度性錯置

事實上，企業年金低度發展的情況，即便在 1984年勞基法實施之後，

亦沒有多大的改善。勞基法興起的背景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作為促進產

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的政策工具。1980年代，臺灣經濟結構面臨轉型。主要是

因為工資上漲以及東南亞和大陸新興工業市場的競爭，使得國民黨政府必須

調整產業結構、加速工業升級解決經濟發展的瓶頸（Tsai,	2001）。因此，希

望透過勞基法的引進，促進產業升級。如 1978年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就指

出：「欲求經濟之成長，工業之升級，以解決勞工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應速制

定『勞動基準法』」（暢流主編，1984:	201）；行政院長孫運璿於 1982年時，

開始提倡「以廠為家、以廠為校」運動，希望能夠減少勞工流動率、提高生

產力和促進工業升級（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俞國華任行政院長期間，

亦表示：「提高勞動條件有助於產業結構的升級」（李允傑，1999:	139）。此

種政策偏好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勞基法以及勞退金的法制化建立長期穩定的

勞雇關係，藉此期望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產業能夠逐漸取代以往的勞力密

集產業以及代工模式。第二，美國方面對臺灣貿易逆差的政治壓力。美國批

評臺灣的外銷是建立在「剝削輸出」10的基礎上，因此，施壓臺灣必須改善

勞工權益以及勞動條件，否則要將臺灣排除於適用優惠關稅國家的名單之外

（李允傑，1999）。在當時臺灣所面臨的國際情勢而言，美國的政治壓力是當

時臺灣政府考慮勞基法立法時，不得不嚴肅考量的議題之一。

1979年時，內政部完成勞動基準法草案，呈報行政院，但是立法階段卻

一直延宕，特別是工商團體以及經建部門的反對（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

10		 	剝削輸出，係指透過剝削勞工權益、降低勞動成本，以作為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的基礎，
並藉此擴大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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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蕭新煌，2006；李允傑，1999；暢流主編，1984）。11其中，對勞工

退休金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內政部所提出來的勞工退休準備金制度（DB制）	

和財政部所提之公積金制度（DC制）。12但是，就如前述，勞基法本身就被

賦予減少勞工流動率以促進工業升級的政策任務，13因此即便行政部門內部

有所爭議，在國民黨專政的威權體制中，也很快地被消彌。而勞基法中的退

休規定即是以內政部的為主：「設置勞工退休基金，集中管理，統一支付，以

配合建立勞工退休制度，促成社會安定與經濟繁榮」（吳明儒，1999:	140）。

然而，企業認為企業年金將會對臺灣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造成莫大的

負擔，而不利於其競爭優勢；因此，希望能夠避免企業年金的制度化，不論

是內政部或是財政部的版本（王永慶，1985；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暢流

主編，1984）。14而當時主要的勞工團體—全國總工會（全總），在被政治

性含括入國民黨統治體制中的情況下，基本上是支持國民黨政府所提出來的

版本（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暢流主編，1984）。雖然勞基法有許多爭議，

但是其被威權的國民黨政府賦予促進產業升級的政策目標，因此在行政院的

力保下，於 1984年時通過了「勞動基準法」。

11		 	從李國鼎的回憶錄中，就可以發現，李國鼎就對勞動基準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相當的憂
心，認為其可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李國鼎，2005:	334–337）。另外，從立法
院公報中，可以發現時任經濟部長的趙耀東，清楚地表示臺灣的經濟結構主要是以中小企

業為主，對於透過提高工資以及改善勞動條件來作為產業升級的政策手段，是感到存疑

的。他指出，日本以及新加坡能夠產業升級，主要是勞工福利以及提高工資，但是在中小

企業為主的臺灣中，這些手段反而會降低臺灣的競爭力（立法院公報處編，1982）。
12		 	事實上，在李國鼎的回憶錄中，他曾提及，在考慮勞工退休金制度時，他曾提出新加坡的
公中央積金制度（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作為制度設計的藍本。但是，此一建議並沒
有被接受（李國鼎，2005:	337）。

13		 	這一點從 1978年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回應有關勞基法的相關質詢中可以發現：「目前我們
的經濟是以工業為主，而工業結構，也正由輕工業走向重化工業和精密工業，因此更須有

完整的制度配合加以推展，勞工界所一直期望『勞工基準法』之制定已不容再行拖延，目

前勞工流動率極大，形成工業作業上不安之主要因素，訂立勞工退休制，保障工人年老後

之生活，以鼓勵其安心工作，乃是消除工人流動之惟一有效途徑（暢流主編，1984:	200）。」
14		 	如當時的三陽公司總經理就有提及：「勞基法中的退休金給與部分規定，對勞工退休多的
中小企業事業主，累積起來可能是很大的負擔（暢流主編，1984:	162）。」類似的觀點，
也可以從辜振甫、王永慶以及其他工商團體和企業主的看法中發現（立法院圖書館編，

1986；暢流主編，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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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中有關退休金的規定是以工廠法為基礎，加以修正。主要希望能

透過強制性的企業年金，以減少勞工流動率，以期能夠建立企業與勞工之間

的長期穩定關係，培養高技術性勞工，進而促進產業升級。其中，勞工退休

金的部分規定，企業必須提撥一定的勞工退休準備金，成立專戶，15等到勞

工達到退休要件時，即可以領取根據其年資計算的勞工退休金。16其中退休

的要件，包括了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 15年以上，滿 55歲，或是工作 25年以

上。也就說，此一制度設計是「國家」企圖透過賦予「企業照顧終身員工的

責任」（陳政亮，2010），來進行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結構轉型。

從勞基法中勞工退休金的規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藉此調控臺灣資本

主義制度結構的企圖。臺灣資本主義結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型體制，

且其比較制度利益是以彈性化（生產網絡和勞動市場）為基礎。但是，在

1970年代中期之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逐漸轉變（包括新興工業國家的興起

和美國的政治壓力），國家意識到此一問題而改變其制度性偏好，希望能夠

透過勞基法（勞退金舊制）促進長期穩定的就業型態以促進產業升級。但是

臺灣企業主要是以彈性化和追求短期利益為比較制度利益基礎，因此企業的

制度性偏好在此並沒有改變，而傾向反對勞基法。兩者的落差造成制度性錯

置（institutional	misfit），也就是制度（企業年金）與制度（資本主義結構）

之間並沒有具有功能互補和互相增強的效果，反而造成企業（不願意提撥）

和勞工（無法領到勞退金）雙輸的局面。

一方面，勞基法通過之後，隨即引起企業的反對，企業認為勞基法將會

造成臺灣企業沉重的負擔，進而削弱臺灣企業的比較制度利益基礎，且一旦

徹底實施，將會造成超過 90%的中小企業關閉（王永慶，1985:	177–183）。17

因為企業的反對，為了安撫資方的不滿，國民黨政府對勞基法的實施採取姑

15		 	而此勞工退休準備金，是屬於企業的財產，儲存於國家的手上。因此，當使用此勞工退休
準備金來支付積欠工資或是資遣費時，仍然需要經過資方同意。

16		 	退休給付標準，根據年資，前 15年，每年給付 2個基數；超過 15年的部份，則是每超過
1年，加給 1個基數，但最高以 45個基數為限。每一基數為退休前六個月的月投保薪資。

17		 	在勞基法實施之前，許多財政能力較高的大企業，如台塑，就已經根據工廠法提撥退休準
備金。此外，中小企業的財政負擔能力較低。因此，當時王永慶	（1985）認為勞退金舊
制實施之後，主要受到影響的會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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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態度，並沒有強力的要求企業遵守，18甚至國營企業也仍舊沒有改善其

違背勞基法的規定（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何明修、蕭新煌，2006）。因

此，在勞基法通過的隔年，政府即召開「經濟革新會議」。其中，以王永慶

為首的工商界就明言建議修改勞基法，刪除勞工退休金並溯及既往，且勞工

保險之老年給付與勞動基準法的勞工退休金合併，19由勞保局統一行政（王

永慶，1985；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但是，中小企業亦反對此一提案，

因為會對其造成非薪資勞動成本的上升（徐學陶，2005）。而此也說明不論

是何種制度設計，建立在以彈性生產和勞動市場為基礎，而追求短期利益的

臺灣中小企業，都不希望企業年金的制度化，以避免企業年金造成額外的非

薪資勞動成本，而削弱其比較制度利益基礎。

另一方面，國民黨對於勞基法執行採取姑息態度的後果，更是體現於對

勞工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上。就如同前後任勞委會主委所言，趙守博認為勞

退金舊制的確窒礙難行（陳政亮，2010）；而詹火生認為勞退金舊制是掛在

牆上的牛肉，看的到吃不到（詹火生、林昌勳，2002）。對於勞工而言，勞

基法中的退休金規定，也僅僅只是一種虛幻的泡沫。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結

構是建立在以追求短期利益的中小企業為核心的基礎上，而中小企業的壽命

大概約為 15年左右（陳政亮，2010；詹火生、林昌勳，2002）。因此，根據

勞基法的規定，勞工很難請領退休金。根據勞工委員會（1993）的調查報告

顯示，僅有 12.18%的企業適用勞基法，其中有高達 65.72%的企業並無退休

制度，少於 100人的中小企業多數無設立退休制度。換句話說，僅有 8%的

企業有根據勞基法設立退休金制度。而實際能夠領取勞退金的人數遠比此一

數字還要少。圖 1顯示實際各年度提存廠商時員工人數，以及勞工退休金舊

制給付領取人數的比例。僅有 1995年一年超過 1%。也就是說，在企業年金

18		 	如當時經濟部長徐立德就有提及勞基法的實施對於中小企業和外商的影響相當大，因此，
在訂定施行細則時，應該盡可能考慮這些因素，採取較為寬鬆的原則（立法院圖書館編，

1986:	218）。
19		 	經革會提出的改革建議，主要將勞基法中的退休金與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合併，且勞工退
休金由勞保局統籌辦理，並將現行的費率 7%調升至 12%，同時提高投保薪資一倍，以使
勞工退休金給付能夠提高至現行勞保老年給付的兩倍（立法院圖書館編，1986: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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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勞工退休金舊制各年度提存廠商開戶時員工人數與給付領取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	勞動部（2015,	http://www.mol.gov.tw/）和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2013,	http://
www.blf.gov.tw/）；以及作者重新計算。

和資本主義結構之間的制度性錯置下，勞退金舊制幾乎喪失其作為勞工老年

經濟安全保障一環的功能。

臺灣企業年金（勞工退休金）的低度發展，是以追求短期利益的中小企

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的歷史結果。在此一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臺灣企業

的比較制度利益基礎是建立在彈性化生產網絡與勞動市場，且追求短期利益

為主（Hu	and	Schive,	1998;	陳介玄，1994；潘美玲、張維安，2001），因此並

不依賴企業年金作為經濟協調問題的制度資源，反而將其視作財務負擔。國

家對企業年金的發展是建立在自願主義基礎上，而非強制性的。此一情況，

即便在通過勞動基準法亦是如此。勞基法一開始是國家企圖透過勞退金的設

立，建立「企業穩定、終身雇用」的「單位責任」，以促進產業升級（陳政亮，

2010:	14）。這一點說明了行動者的偏好並非是制度內生而固定不變的，而是

隨著歷史結構脈絡與行動者如何理解問題的產生、以及如何解決問題而有所

變動的。在 1980年代初期國際政經結構的轉變下（特別是新興工業國家的興

起和美國的政治壓力），國家的制度性偏好轉變成為希望透過勞基法建立長

期穩定的就業關係以促進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但是，企業依然利基於彈性

化的生產網絡和勞動市場，因此企業年金對他們而言只是附加的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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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制度性資源。在此一落差下，造成企業年金與資本主義結構之間的制度

性錯置。因此，勞基法通過之後，國民黨政府為了避免削弱企業（特別是中

小企業）的比較制度利益基礎，而採取姑息的態度，勞基法並沒有被強力的

執行；再加上臺灣的中小企業的壽命較短，最終導致勞退金舊制成為虛幻的

泡沫。因此，勞基法中的勞退金規定很快地在勞基法實施後不久就被檢討。

肆、勞工退休金改革—從確定給付到確定提撥

1990年代之後，在中小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並未改變的情形下（王

振寰，2010），為了解決勞工退休金舊制與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制度性錯置，

國家（與企業）傾向將勞退金舊制修改成為 DC制的個人帳戶制度為主。在

1990年代開始，雖然附加年金制度和個人帳戶制度皆被提出，且在各種場

合中，都決議採取雙軌並行制。但是，此部分將會指出雙軌並行制只是國家

的虛假承諾，以作為敷衍勞工的政策策略以爭取勞工的支持。實際上，國家

都是傾向個人帳戶制度：因為在民主化之後，國家必須考慮勞工退休安全保

障，以爭取勞工支持和選票；同時也需要避免造成企業過重的勞動成本負擔

而損及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發展。因此，2004年勞工退休金條例通過時，

即是以個人帳戶制度為主。本文認為勞退金新制的實施，並非是新自由主義

的轉向，而是行動者企圖重新尋找制度均衡的過程與結果。

一、國民黨執政時期（1990–2000）

由於制度性錯置，使得勞基法的勞退金就如虛幻的泡沫一般。各界抗議

聲不斷，特別是企業針對勞工退休金的實施，一直要求修改（立法院圖書館

編，1986）。因此，在 1989年勞基法實施五年之後，當時勞委會主委趙守博

即表示勞基法中勞工退休金「確有窒礙難行之處」（陳政亮，2010）。而在

1990年，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視察勞委會之後，也認為無法有效地保障退

休的經濟安全，因此指示將其改為按月或是按季發給（徐學陶，2005:	174–

175）。之後，勞委會開始規劃改革方向，其中包括了公積金制度以及附加年

金制度兩案，於 1991年時提請行政院討論，並經行政院院會議通過，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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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年金制度一案送立法院審查。此一附加年金制度是典型的社會保險制度。

不過此一草案，由於其領取條件過於嚴苛，20受到大型企業與國營企業勞工

團體以及勞工團體（臺灣勞工陣線，21底下稱勞陣）的反對（徐學陶，2005；

陳政亮，2010），主要是因為其所得替代率過低（林格義，1992；勞工陣線，

1992；劉進興，1993）。且中小企業亦反對此一草案，主要是因為在勞工退

休金舊制中，中小企業可以規避提撥責任，但是一旦改為社會保險制的附加

年金制度，那麼就成為強制性的財務負擔（徐學陶，2005）。但是，勞退金

的議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

1996年時，總統李登輝召開了「國家發展會議」，會中對於勞工退休的

結論是「建立妥適之勞工退休制度，增定國民年金，勞工老年附加年金採保

險或公積金制度」（詹火生、林昌勳，2002）。此種兩案併陳的意見有兩個原

因。第一，失業勞工團體在國家發展會議外進行抗爭。雖然在臺灣中小企業

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中，以及過去威權體制制度遺緒的影響下，臺灣勞工依

然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態。但是就如權力資源理論所言一般，當民主制度建立

之後，擁有數量優勢的勞工即可以透過選票或是街頭抗爭的方式影響政府的

政策決定，而使得國家必須進一步回應勞工的需求。兩案併陳即是在此一脈

絡下所產生的，但是長期而言（見底下分析），這只是希望避免勞工抗爭與

政治責難的政治策略，也就是一種虛幻的承諾。

其次，政府勞工與財經部門之間有不同的主張存在，使得當時的國民黨

政府並不願意在國家發展會議中斷然決定採行何種方案（吳明儒，1999:	143）。	

其中，勞委會所提之「老年年金附加年金保險」，係根據 1991年送請立法院

審議之附加年金制度為主；而經建會則是認為應該採取 DC制的「勞工退休

年金基金制」，由雇主與勞工共同提撥一定比例的薪資。此制度爭議可回溯

20		 	其請領條件，如果投保年限低於 25年，僅可請領一次給付；而且最高年資僅以 30年為
限。且給付率為，加保每滿一年，計給投保薪資 1%，最高可領 30%（徐學陶，2005）。

21		 	臺灣勞工陣線成立於 1984年，是一具有獨立自主性格的勞工組織團體。當時一開始的名
稱為「臺灣勞工法律支援會」，而後於 1988年時改名為「臺灣勞工運動支援會」、1992年
更名為「臺灣勞工陣線」、1999年更名為「臺灣勞工陣線協會」。為了避免名稱不同造成
混淆，本文一律使用臺灣勞工陣線，簡稱勞陣。在此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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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勞基法立法時，內政部與財政部對勞退金制度設計的爭議。但是，此次 DC

制成為主要的制度選擇。其背後主要的原因，在於作為制度協調者的國家，

一方面，希望能夠促進勞退金能夠實質作為勞工退休保障的一環，同時也可

以藉此作為在民主體制中爭取勞工支持和選票的政策工具之一；但是，另一

方面，國家也不希望勞退金改革對企業造成過重的財務負擔而損及其競爭優

勢和國家經濟發展。在此權衡下，國家為了取得經濟發展與勞退金兩者之間

的制度均衡，DC制的個人帳戶制度旋即成為主要的制度選擇。因為可攜性

的個人帳戶制度符合彈性化的勞動市場，避免因為中小企業壽命太短而造成

勞工無法領取到勞退金的問題，而使其能夠實質成為勞工退休保障的一環；

同時，也可藉由 DC制以將勞退金最終支付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勞工，以避

免對企業造成過重的財務負擔。

另一方面，勞工希望採取附加年金制度，如當時勞陣就強力反對公積金

制度（勞工陣線，1997）。在勞工的反對下，1997年 5月勞委會主委許介圭

即朝向「老年附加年金保險」和「公積金」兩制並行的方向改革，由勞工自

行選擇。但是，就如同上述，此種雙軌並行制只是虛幻的承諾，用來消彌勞

工的反對聲浪。此外，必須要指出的是，即便民主化後，在過去制度遺緒的

影響下，具有獨立性格的勞陣亦不具有足夠的集體動員基礎，更遑論被政治

性含括入國民黨統治體制的全國總工會，皆無法有效地反對個人帳戶制度的

提出。因此，實際上，勞委會在 1998年提出「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主要

是以 DC制的個人帳戶制度為主。

1999年 5月，行政院院會開始審查勞委會所提之「勞工退休金條例草

案」，而且確定將勞基法中舊有的「公司帳戶提撥制」改為「勞工個人儲金

制」。此一個人帳戶制度，主要是建立一個可攜式的個人退休帳戶，並且其

提撥率為不得低於月提撥工資的 6%。勞工方面，認為此一提撥率應該為 8%

以上。此一提撥率的考慮主要是勞委會指出考量到勞工保險的投保費率為

6.5%，以及考量到中小企業財務承擔能力的結果（吳明儒，1999:	144–145）。

但是，企業方面認為 6%全額由雇主負擔，對企業成本提高有不利的影響（立

法院公報處編，1996），且認為費率應設定在2–4%之間（立法院公報處編，

1999）。事實上，這並不代表企業支持個人帳戶制度。在臺灣以追求短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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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中小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結構中，企業基本上是反對此類增加其非

薪資勞動成本的政策。但是在國家主導下，勞退金改革是必然的趨勢，在此

情況下，企業所採取的策略即是如 Paster（2013）所說的綏靖策略（pacifica-

tion）。也就是說，當面臨無法避免的改革時，企業傾向盡可能的降低改革所

帶來的成本，也就是盡可能地壓低費率以避免非薪資勞動成本過度的上揚。

小結：從 1990年代初期開始，行動者（特別是國家作為一個主要的制度

協調者）就開始重新尋找勞工退休金與臺灣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之間的制度均

衡。1990年代中後期之後，DC制的個人帳戶制就已經逐漸地成為勞工退休

金的主要選擇。這與陳政亮（2010）所稱的，國家往新自由主義傾斜，有所

不同。因為，這並非是建立在新自由主義論述基礎所產生的制度典範轉移，

而是行動者對於制度錯置的反應。因為國民黨在 2000年時輸掉了總統大選，

此一草案並未通過。

二、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2005）

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在總統選

舉時，陳水扁在其「阿扁的勞工政策摘要」中，明確地揭示對勞工退休金改

革的態度：「修改勞基法退休金制度規定，朝向社會保險制度，使勞工轉換

工作年金可累積領取退休金」（郭明政，2009:	135）。同時，勞工團體，包括

勞陣、全總和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都提出以社會保險為原則的附加年

金制度22（白正憲，2001；勞工陣線，2001）。對於當時在野的民進黨而言，

首要任務即是獲得總統勝選，而勞工團體在民主制度中，具有數量上的優勢

（Korpi,	1989），因此選擇此一策略即是希望藉此拉攏勞工團體以最大化其選

舉利益與選票。

但是民進黨獲得總統大選之後，作為一個行動者，其角色在結構中所處

的位置有所轉變（從在野黨轉變成為執政者），進而使得其偏好與行動策略有

22		 	如勞陣提出勞工退休金改革應該以附加年金為主，其原則應該包括：社會保險制、強制
性、保費勞雇雙方應分別為 20%與 80%、所得重分配、具一定的給付水準、基金管理勞
方佔半、保障既有權益以及過渡時期之彈性（陳政亮，201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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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轉變。作為一個執政者，民進黨無法單一地從最大化選票考量思考勞退金

改革（與國民年金的制度設計），而必須同時考慮制度改革的同時是否會影響

資本累積與經濟發展，因為國家對資本具有結構性依賴的本質（Przeworski	

and	Wallerstein,	1988）。因此，即便曾經一度承諾採取附加年金制的民進黨

執政之後，勞工退休金往 DC制度改革傾斜的結構性誘因也未改變，這一點

從民進黨執政後的改革行動與策略中可以發現。在 2001年 7月，陳水扁總

統召開了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並宣稱要拼經濟。這意味著發展主義在民

進黨執政之後，依然深深地影響著臺灣年金體系的建構（葉崇揚、陳盈方，

2013）。而這也使得民進黨在執政之後，其年金政策與選舉承諾有所不同。包

括當時在經建會主導下的國民年金，也一度轉向個人帳戶制度（ibid）。在經

發會中，當時勞委會就力主個人帳戶制，但是由於與會的勞工代表的堅持，

使得最後的共識變成雙軌制。經發會就業組對勞工退休金改革的結論，包括

三點，第一，「勞工可攜帶式退休制度予以確定，以保障勞工生活權益」；第

二、「雇主提撥費率確定，並由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六採漸進式調整」；第三、

「個人帳戶制及附加年金制兩制並存，提供勞工選擇，不管哪一方式，不增

加政府財政負擔，個人帳戶制勞工可自行相對提撥；年金制若費率超過百分

之六之部分，由勞工負擔，強制提撥。勞工提撥部分研議給予免稅」（經濟

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實錄編輯委員會編印，2001:	1039）。

從此一結論來看，民進黨（2001年的經發會）與國民黨（1996年的國家

發展會議）所採取的策略類似。雙軌並行制從 1990年代勞工退休金改革議題

興起之後就一直是建立在國家對勞工與企業兩方之間政治妥協的基礎上。但

是，本質上，雙軌制是一種虛幻的承諾。因為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政府，作

為執政者，其政策偏好以及行動策略都是被所處的結構所限制的，因此都傾

向以 DC制個人帳戶制為主。主要是因為具有彈性個人帳戶制度，是國家在

尋找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以及勞工退休保障之間制度均衡的平衡點：避免過度

造成企業非薪資勞動成本的增加，同時能夠提供一定程度的勞工退休保障。

因此，雙軌制不僅是敷衍勞工的政治策略，同時也反映了在民主化之後，國

家在經濟發展以及重分配政策（追求政治支持）之間左支右絀的情況。

經發會的共識也就成為勞委會規劃勞工退休金制度的基礎。在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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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勞委會將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送達行政院，清楚地說是根據經發會

「自由選擇」的結論來規劃的，也就是雙軌制。2002年於立法院審議勞工退

休金條例草案。雖然勞工團體依然希望是以社會保險原則為基礎的附加年金

為主（立法院公報處編，2002），且認為草案中附加年金保險制的所得替代

率太低（白正憲，2001；	勞工陣線，2001）。而且兩大主要的勞工組織，全

總和全產總，雖然一開始同意經發會的共識，但是在之後卻反對經發會的決

議，認為勞工保險改為年金制之後，勞退金也應改為附加年金制，因此聯合

聲明反對個人帳戶制，否則將會抗爭到底（中國時報，2001）。且勞陣與老

人福利聯盟等社會團體更是進一步組成「附加年金推動聯盟」，希望能夠促

進勞退金朝向 DB制的附加年金制（唐文慧、葉書毓，2006）。

但是，就如前面「結構中的行動者」觀點所述，行動者之間的權力結構

關係並非是平等，而是被既有的制度所形塑。因此，在過去國民黨威權體制

中被收編或是被抑制的勞工團體，在民主化之後，受到既有制度的限制，依

然處於弱勢。第一，受限於臺灣資本主義的彈性化勞動市場與生產體系，使

得分散化的勞工力量根本無法具有集體動員的基礎。如，許多工會組織事實

上是針對其他議題，包括像是中華電信工會主要聚焦於私有化議題、銀行工

會則是針對被併吞的銀行員工的權益議題和教師會則是針對籌組工會等等

（陳政亮，2010）。其次，被政黨化的勞工團體，使得勞工團體對政策的影響

力有限。在過去國民黨威權體制下，全總是被政治收編於國民黨黨國體制

中，以作為控制勞工運動的手段之一；因此即便在民主化之後，全總依然與

國民黨有緊密連結關係（Lee,	2011;	李允傑，1999；陳政亮，2010）。在此一

情況下，全總雖然在經發會之後與全產總共同反對經發會的共識，且認為應

朝向社會保險為原則的附加年金制，但是最後也選擇支持個人帳戶制。同樣

地，雖然勞陣與全產總被視作獨立於國民黨體制之外的勞工組織，但是在對

抗國民黨政府過程中與民進黨結盟（Lee,	2011），因此對於民進黨政府所提出

的政策，雖然不滿，但是卻也呈現消極的態度與作為（陳政亮，2010；郭明

政，2009）。譬如，雖然全產總再三宣稱推動附加年金的公投，但在行動上，

卻不僅無力動員，且也呈現消極的態度；而勞陣也只是著重於論述層次，而

未有積極行動與動員（ibid）。因此，即便進入民主化之後，勞工也無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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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勞工退休金改革的方向。23此外，對於其他社會團體而言，在當時更著

重於國民年金議題，主要是因為國民年金是作為弱勢團體的基本老年經濟安

全保障，因此可以看到當時國策顧問劉俠直接建議陳水扁總統國民年金應該

採取社會保險制，而非個人帳戶制度（葉崇揚、陳盈方，2013）。但是，勞退

金主要是提供給就業者，因此社會團體對勞退金改革議題並不積極。

相較之下，企業對於勞退金的偏好是較為單純。企業方面，如全國工業

總會，表示勞基法會影響企業投資意願，而此一版本比較務實，且偏好個人

帳戶制（立法院公報處編，2002）。但是，同時也指出對於勞退金制度而言，

會直接影響企業勞動成本的提撥率是更為重要的（郭明政，2009）。同樣地，

全國商業總會亦是偏好以個人帳戶制度為主，並採取單一制度（立法院公報

處編，2002）。另外，企業方面同時也提出提撥率能夠逐年增加至 6%的希

望，而非一開始即是 6%，且認為舊制中五年內撥足的規定將會造成企業龐

大的負擔（ibid）。簡單地說，企業最主要的偏好即是在無法避免勞退金改革

的情況下，採用了綏靖策略，盡可能地降低提撥率和避免舊制五年撥足的規

定，以盡可能降低勞動成本。

從此來看，行動者的偏好與策略，以及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並沒有因

為政黨輪替（政黨差異）而有大幅改變，而是依然被所處的制度結構所限制。

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民進黨從在野黨轉變成為執政黨之後，其作為執政者（國

家）對勞退金改革的偏好和策略與國民黨作為執政時類似。而國民黨在 2000

年變成在野黨之後，除了受到之前執政時期的政策規劃限制，則依然是支持

個人帳戶制度（郭明政，2009）。24勞工團體在制度結構的限制下，其動員能

23		 	如全國產業總工會副秘書長，林明賢：「我很無奈，因為工人沒有錢，工會沒有力量，只
能遊說立委提案……所以我們支持的提案一夕之間統統被審查會刪除。……為什麼這個制

度沒有站在最切身利害關係的工人之立場來考量？只為保險公司與金融財團利益設想。」

（立法院公報處編，2004:	128）。
24		 	有關國民黨的偏好，郭明政（2009）認為國民黨支持個人帳戶制度的原因除了延續執政後
期的政策主張之外，還因為國民黨企圖將勞退金改革採用個人帳戶制度的責任推給民進

黨。他引用林惠官立法委員對勞委會副主委的諮詢：「你個人（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是比

較傾向個人帳戶制。我認為個人帳戶制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甚至於可以說政府坐視不

管，也沒有達到勞工退休金條例的真正用意。也許你們明年就要下台……照你們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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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依然有限；而企業則是採取綏靖策略以盡可能避免勞動成本升高。

簡言之，在國家作為主要的制度協調者的主導下，朝向個人帳戶制傾斜

的勞工退休金改革方向已經底定。2003年年底所通過的勞工退休條例草案，

即是以個人帳戶制度為主，但是同時允許勞工採取其他年金保險。而國家主

導此一改革的態度可以從當時勞委會主委陳菊所說的話發現。她指出勞退新

制的改革是讓勞工能夠看的到，也吃的到，因此強烈地聲明：「阻擋勞退金

新制通過要負起歷史責任」。25而此一聲明也可以發現個人帳戶制度是國家

在民主化之後，希望能夠使勞退金能夠實際成為勞工退休保障的一環，同時

也不希望勞退金造成企業過重的財政負擔而損及經濟發展。因此，個人帳戶

制度是國家（作為一個制度協調者）在資本主義制度結構與勞工退休保障之

間所找出的制度均衡。

勞工對個人帳戶制度有所不滿，但是卻缺乏實際的作為。其中，勞工團

體中的勞陣與全產總對此制度強力批判，但是勞陣僅透過論述的方式批判此

一制度，卻無動員的能力與準備；而全產總雖然宣稱要進行公投。甚至全總

理事長，最後也支持個人帳戶制度（郭明政，2009:	145–148;	陳政亮，2010:	

37–38）。在 2005年順利通過了勞工退休金條例，包括了個人帳戶制度以及其

他年金保險。26個人帳戶制度，設立個人帳戶，由雇主以及勞工共同提撥最

低 6%的薪資。

小結：陳政亮	（2010:	44）指出：「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社會保

險必然會落敗，而是在有機會推動的狀況下，不戰而敗。」本文所呈現出來

的歷史脈絡與過程，顯示在臺灣以追求短期利益的中小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

體制下，以社會保險為原則的附加年金制從未真正的站上舞台，從 1990年

代開始，不斷被提出來的雙軌制一直都是國家對勞工的虛假承諾以及對個人

帳戶制度偏好的掩飾。在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中，中小企業並不依賴長

	 	 	國民黨會很高興，為你們把球作得這麼漂亮（郭明政，2009:	144）。」但是，檢視相關的歷
史資料與文獻，幾乎找不到類似的論點。因此，本文對此有所保留。

25		 	資料來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9868（苦勞網，2005）
26		 	其他年金保險制，根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35條規定：「則是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二百
人以上，經工會同意，或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為以書面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

勞工，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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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穩定的就業關係來發展技術，亦無需要企業年金作為企業內部的資本累積

的基礎，而是依賴彈性化的勞動市場與生產網絡以作為其比較制度利益的基

礎，因此企業年金是不被視作一種作為解決技術形成或是資本累積問題的制

度資源。個人帳戶制度是國家作為制度協調者重新尋找勞工退休金制度以及

其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之間的制度均衡。雖然勞工方面企圖改變此一結果，但

是在政治經濟結構限制下，本身就缺乏集體動員的基礎，而無法有效地改變

此一結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化對於行動者的偏好和權力基礎毫無影

響。相反地，民主化使得國家必須更重視勞工的權利，而使得國家必須在經

濟發展和勞工退休保障之間取得均衡，而非單純的考慮經濟發展而已。簡言

之，行動的偏好與策略以及其權力是鑲嵌於政治經濟結構之中，而個人帳戶

制度是行動者在結構中進行策略互動的結果。從圖 2可以發現即便勞工退休

金條例通過之後，企業年金的比例依然是相對低度發展的，但是呈現逐漸增

加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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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年度勞工退休金舊制與新制的領取人數與 65歲總人口的比例

資料來源：	勞動部（2015,	http://www.mol.gov.tw/）和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2013,	http://www.
blf.gov.tw/）；以及作者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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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結構中的行動者

行動者的失敗抑或是結構的限制？本文企圖走出「行動─結構」二分的

困境中，發展一個「結構中的行動者」，從中分析臺灣勞工退休金改革過程，

以解釋勞工退休金為何採取個人帳戶制而非附加年金制。「結構中的行動者」

認為行動者的偏好以及策略互動是被結構限制的，但是受限於行動者的有限

理性以及其對外在結構變遷的認知與問題的了解，使得行動者的偏好並非是

制度內生固定的，而是隨著行動者所處的歷史結構脈絡而有所改變。同時，

行動者之間策略互動以及權力平衡關係，亦是受到制度結構的限制，而非理

性選擇制度主義所假設的行動者之間的策略性互動是具有完全資訊以及理性

且處於制度結構真空的環境。因此，缺乏對（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瞭解，

無法清楚地分析以及解釋行動者的偏好以及策略互動，更無法清楚地分析以

及解釋其中的因果機制。

在此一理論基礎上，本文透過歷史結構與過程分析指出臺灣的資本主義

制度結構是建立在以中小企業為核心的發展型體制之上，其主要的特色在於

中小企業依賴彈性化的勞動市場與生產網絡作為比較制度利益的基礎，進而

追求短期利益。在此一制度結構中，企業年金就不被視作一種解決經濟協調

問題的制度資源，反而是財務負擔。因此，國家作為主要的制度協調者採取

自願主義的企業年金體系，儘可能避免對中小企業造成財務上的負擔。在

1970年代末期，國家企圖透過勞動基準法，並且制度化勞退金（舊制），作為

產業升級以及回應美國政治壓力的策略，但是卻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結構與企

業年金體系之間的制度性錯置，勞退金舊制成為虛幻的泡沫。從中，可以看

出行動者並非是完全理性的，且其如何理解問題與提出解答是架構在外部環

境與制度結構之間的互動過程中，並非是制度內生的。因此，從 1990年代初

期開始的勞工退休金改革，主要是行動者（特別是國家）企圖在資本主義制

度結構以及勞工退休金之間重新尋找制度均衡的過程。在民主化之後，國家

必須考慮勞工退休安全保障，以爭取勞工支持和選票，但是同時也需要避免

造成企業過重的勞動成本負擔以損及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發展。在此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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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DC制的個人帳戶制度旋即成為主要的制度選擇。而DB制的附加年金

保險，不論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都只是將其作為敷衍勞工的虛幻承諾以避免

政治責難，從未成為真正的選項。從最後的制度設計以及實際執行的狀況，

更加可以證明此一論證。勞工雖然清楚表示對附加年金保險體系的偏好，但

是過去與既有制度結構的限制下，使其缺乏集體動員的基礎，而無法有效影

響勞退金採取個人帳戶制。而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在依賴彈性化生產與

勞動市場以追求短期利益的比較制度利益基礎上，企業年金不被視作是制度

資源而是財政負擔，因此在國家主導勞退金改革過程的情況下，企業所採取

的策略是盡可能壓抑保費，以避免勞退金採取負擔更重的附加年金制。

就理論之間的辯證而言，本文的分析進一步佐證結構與行動之間並非是

絕對性的二分。結構觀點無法解釋行動者偏好與策略的動態變化；以行動者

為基礎的權力資源理論和國家中心主義（包括後來修正的政體中心理論）也

忽略了行動者的偏好與策略是架構在其所處的結構中。其中，本文的分析架

構「結構中的行動者」以及其他理論觀點，特別是國家中心主義觀點，有兩

點理論上的辯證值得進一步探討。第一，行動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結構。其他

理論觀點傾向將國家視為制度而非行動者；本文與國家中心主義（和政體中

心理論）則是認為在東亞國家的後進發展脈絡中，國家扮演主要的制度協調

者，不論是在 1980年代企圖透過勞基法促進產業升級，或是 1990年代之後

勞退金改革。但不同的是，「結構中的行動者」認為不同的資本主義結構與脈

絡，會形成不同的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因此國家「是否需要」以及

「有否能力」扮演主要的制度協調者則視資本主義結構而有所不同。首先，國

家是否需要扮演主要的制度協調者。一般而言，在後進工業化的脈絡下（特

別是東亞），為了經濟追趕的目標，國家成為協助企業解決經濟協調問題的

行動者，包括如何透過稅收優惠、政策貸款或是教育政策等方式促進經濟成

長（Wade,	2004）。但是，不同國家發展脈絡中，制度協調者則是企業和金

融體系（如銀行）所擔任，如德國（Hall	and	Soskice,	2001;	Hall	and	Thelen,	

2009）。其次，國家是否有能力扮演制度協調者的角色，則視行動者的權力

結構關係而定。以臺灣勞退金改革為例，國家在民主化之後，依然為主要的

制度協調者，為什麼企業和勞工無法擔任此一角色呢？為何民主化後，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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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無法有效地透過動員影響國家勞退金改革的制度選擇？因為臺灣以中小

企業的經濟結構和過去威權體制的制度遺緒弱化了企業與勞工的權力結構。

第二，行動者的政策偏好形成以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策略。本文與國家

中心主義都認為行動者的偏好與行動並非是完全「制度內生」且不變的，而

是隨著所處的外部環境以及其如何理解問題與尋找政策解答而有所不同。但

是不同於國家中心主義強調政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在國家形成過程中變化

對行動者的影響（Skocpol,	1992）。本文傾向認為政治制度主要是影響行動者

在政治互動過程中的策略（Immergut,	1992），而行動者偏好形成，如勞工或

是企業，更多是被資本主義結構所形塑，而行動者偏好的延續與變化，主要

是來自於行動者如何理解當時其所處的結構，如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以及臺灣

國內資本主義結構的互動，臺灣勞退金即是一例。從上述兩點理論上的辯證

來看，本文的分析架構與國家中心主義最主要的差異即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

制度結構對行動者偏好形成、權力關係結構和互動策略的影響。

立基於對臺灣勞退金改革的分析，本文也發現兩個值得持續探討的現象

與問題。第一，既有文獻多認為年金制度從 DB制轉向 DC制的私有化過程

是一種新自由主義轉向的象徵（Orenstein,	2013;	陳政亮，2010），但是臺灣

勞退金改革是否是新自由主義轉向呢？從本文的歷史過程追蹤分析，可以發

現 DC制一直存在於制度選擇的選項中，且私有化作為解決年金體系財務問

題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從未出現過。因此，就本文所呈現的事實與辯證而言，

本文傾向認為臺灣勞退金改革並非是新自由主義轉向，而是在於作為尋找制

度均衡的最佳解。基本上，行動者對問題意識的理解與尋找政策解答的意涵

才是制度轉向的真正意涵，而非單純的制度變化。然而，本文並沒有在此探

討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定義與內涵，僅憑本文所呈現之資料，並無法斷定是否

臺灣勞退金改革是新自由主義轉向。而這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議題

之一。

其次，本文缺乏比較的觀點，而這是未來需進一步發展的。傳統東亞福

利國家體制是建立在東亞國家具有相同資本主義制度結構的理論假設上，也

就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但是，實際上，卻缺乏對東亞資本

主義制度結構分析，而使研究者無法有效地理解與分析東亞福利國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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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性。本文的分析架構，即是希望能夠彌補此一問題，也希望能夠透過比

較的觀點，特別是東亞福利國家（如日本和韓國）之間的比較，不僅希望能

夠進一步可以藉此比較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結構，如何影響行動

者的政策偏好與策略，同時也可以進一步理解與分析臺灣年金體系的特色。

第一，比較方法可以藉由個案選擇控制特定的變項，如臺灣與韓國的比較，

即可控制其政治制度的變項，同時可以凸顯兩者在資本主義結構的差異，以

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結構對行動者在社會政策的偏好與政策形成策略的差異，

反之亦然。透過比較研究可以讓研究者進一步釐清不同制度對行動者偏好與

策略的影響。第二，進一步理解與凸顯臺灣年金體系的特色。傳統東亞發展

型福利體制論點認為東亞福利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國家會將福利供給的

角色外部化給企業，使企業福利成為東亞福利國家的重要特色之一（Deyo,	

1989;	Pempel,	2002）。然而，本文所呈現的資料顯示臺灣的企業在年金體系中

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從比較東亞年金體系而言，更能凸顯此一特性（Yeh,	

2014）。因此未來東亞福利國家研究應更進一步透過比較分析了解其跨國差

異，而非建構體制，畢竟體制建構是比較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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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evelo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ctors	with	struc-
ture”	to	understand	how	actors’	policy	preferences,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power	asymmetries	are	shaped	by	capitalist	structure,	and	to	explain	why	the	
Individual	Account	was	chosen	in	the	Labour	Pension	Act.	In	1984,	the	Labour	
Standard	Act	was	introduced	to	facilit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resulted	in	an	
institutional	misfit	between	the	SMEs-dominated	developmental	regime	and	the	
DB	corporate	pension	system.	From	the	early	1990s,	actors	attempted	to	look	
for	a	new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corporate	pension	system	and	
capitalist	structure.	After	democratisation,	the	state	faced	a	straitened	challenge:	
on	the	one	hand,	to	vie	for	labour’s	support	and	votes;	on	the	other	hand,	to	
avoid	huge	labour	costs.	Therefore,	the	Individual	Account	was	chosen,	and	the	
DB	pension	scheme	was	a	political	strategy	for	appeasing	labour.

Key	Words:	corporate	pension,	action-structure,	comparative	capitalisms,	
actors	within	structure,	the	SMEs-dominated	developmental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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